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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浙江和亦信担保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吕志
康、郁化龙与你司工资等劳动争议两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浙杭劳人仲案（2019）
402、403号仲裁裁决书。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2月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民再65号
吴戴瑕：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孙奇与被申请人吴戴

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
民申348号裁定书、（2019）浙01民再65号受理案件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679号

德谦杭重锻造有限公司、德谦集团有限公司、丽水市
中宇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徐永华、楼乐瑛、刘建星、陈秋
萍、浙江天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国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及
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于2019年7月11日判决，
因嘉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法上诉，请求撤销（2019）浙
0106民初679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一
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658号

陆国平、宋志成、杭州大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
江中海乾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陆祥伟诉
被告方有良、奕波、陆孟旦、陈雪荣、陈炫、陈碧君、吴寿德
及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于2019年6月24日判
决，因陆祥伟依法上诉，请求撤销（2018）浙0106民初
11658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一审、二审
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方友良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952号

张健美、杭州易言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亿盟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陈淑芬、张健君：本院受理原告李婷诉
被告杭州润坤科技有限公司及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于2019年7月11日判决，因李婷依法上诉。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010号

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兆丰恒
通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91民初201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71号

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福卡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原告杭州福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本院判
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191民初271号民事上诉状副本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8601民初306号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楼洪涛、
李占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648、7649号

计庆忠：原告周洪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110民初7648、764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7949号

杭州汉普工控技术有限公司、施增和、周泽平：本院
受理原告余姚市三和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汉普工控
技术有限公司、施增和、周泽平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19）浙0110民初17949号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3月12日上
午10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6411号

吴银森：本院受理的原告朱聪颜诉被告吴银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
3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2民初9901号

伍岳松：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博大同途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0年3月4日上午10时在本院袍江法庭第1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3破19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鑫朝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11月18日裁定受理宁波恒固预拌混凝土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宁波恒固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
年1月5日前向宁波恒固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债
权申报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269号环球航运
广场29层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5040，联系
电话：0574-26287574，林骥）申报债权。债权申报示范文
本可直接到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网站（www.hightac.
com）中下载。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债权人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恒固预拌
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恒
固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月14日14时在宁波市海曙区环城
西路北段200号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81961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联系电话：(0579)8238618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2019】年【12】月【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莱逸园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12】月【4】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9年金中字0289号、2019年金中字0290号

本金/元

12260000

欠息/元

158010.97

垫付费用

0

担保人

朱柏全、朱和六、傅焱、浙江和和塑胶有限公司、浙江维力塑胶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莱逸园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12】月【4】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19610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6】日

序号

1

借款人

金华市莱逸园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元

12260000

欠息/元

158010.97

担保人

朱柏全、朱和六、傅焱、浙江和和塑胶有限公司、浙江维力塑胶有限公司

抵押物

义乌翠堤雅苑5幢3单元101室 金华八一南街新都会3幢1单元280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
给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本息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6日

序号

1

2

债务人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70029632

33010120170028823

33010120180015186

33030120120028080（3）

33030120120029149（1）

33030120120029149（3）

33030120120029161（2）

33030120120029161（1）

33030120120029161（3）

33010120120021732

33030120120028080（1）

33030120120028080（2）

33030120120028081

33030120120029149（2）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原币）单位：元

70,066,514.77

0.00

利息

4,103,909.96

3,420,898.34

担保合同号

33100620180011221、33100620180019862、
33100120170078058、33100620180006719

33700620110088642、33100620110037642

担保人

保证人1：浙江长三角建材有限公司 保证人2：湖州市物资化建民爆有限公司 保证人3：
凌兰芳 保证人4：李莲珍 抵押人：丝绸之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1：浙江恒基电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2：徐建荣 保证人3：胡新妹

注：
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层
联系人：陆经理 电话：0571-85772772 传真：0571-85774800
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台州市君悦大厦B幢2103室
联系人：董经理 电话：17758022166 传真：0571-28203259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与浙江甬信律师事务所双方协
商决定，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浙江甬信律师事务
所。浙江甬信律师事务所存续期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由浙
江素豪律师事务所承继，具体合并事宜按双方吸收合并协
议执行。合并事项将报浙江省司法厅核准，合并生效后，
原浙江甬信律师事务所注销，以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名义
从事业务。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高
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12幢4楼。

特此公告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
浙江甬信律师事务所

2019年12月6日

公告

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
法部第137号令）的精神，杭州市衙前法律
服务所符合停办要求，我局决定对杭州市
衙前法律服务所公告注销并终止所有执业
活动。

杭州市衙前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号：
211010110802）公告注销。

杭州市萧山区司法局
2019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

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公司：
本人胡茂亮，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2019）浙

01民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对杭州悦江实业有限公司债权30068995.98元对
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玉古路188号
（现代大厦南座）的 1101、1102、1103、1104 室房地产经折价、拍
卖、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上述判决项下对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
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优先受偿权）转让给本人所有，现本人经
将上述判决项下对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公司享有的全部
债权（优先受偿权）转让给杭州恒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自
2019年11月27日起将由债权受让人杭州恒锐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向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公司主张债权（优先权），
如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公司需要履行债务，亦向该债权
受让人杭州恒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特此公告！

通知人（转让方）：胡茂亮
受让方：杭州恒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